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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在全市继续开展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的意见

各县区妇联、综治委办公室、劳动保障局、卫生局：

依法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，监督和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不法行为，是维护社会稳定、建设“平安滨州”的重要内容。为认真贯彻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，促进男女平等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，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妇女、保护妇女的良好氛围，2002年，市妇联、市综治办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检察院、市公安局、市司法局联合在全市开展了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，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为进一步调动各部门做好妇女维权工作的积极性，今年将活动扩大到劳动保障、卫生系统。市妇联、市综治办、市劳动保障局、市卫生局决定在全市继续开展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。具体意见如下：

一、目的意义

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是指立足本职岗位，自觉履行法律和政策赋予的职能，为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单位。

开展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，是维护妇女合法权益，为妇女发展提供服务和保障，促进男女平等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措施。也是各部门工作中心下移，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的有效形式和措施。

二、范围和方式

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原则上设在妇联、综治办、劳动、卫生系统的基层单位，主要包括：各级妇联的维权机构，各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社会劳动保障机构、劳动保障监察机构（含劳动保障监察支队、大队），各级卫生部门的医疗护理科室、妇幼保健院（站、所）、防疫站，疾病控制中心等。

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命名实行申报、考察、评比制度。要根据确定的条件和要求，严格考核，认真评选。

三、基本条件

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应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省、市有关法律、法规中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规定，自觉维护妇女合法权益，促进妇女发展。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应具备和达到以下条件和标准：

1、认真宣传、积极贯彻有关妇女权益保护的法律、法规，做好妇女维权工作，做到秉公执法，诚实守信，服务热情，妇女满意，社会公认。

2、依法严厉打击和惩处危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行为，为困难妇女提供积极的援助和服务，切实把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，

3、结合本系统、本岗位的实际，围绕争创活动，做到有计划措施、有目标要求，并将创建活动纳入本单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。

4、要求标志性牌子、有工作制度、有活动措施，责任明确，服务规范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1、健全机构，加强领导。市妇联、市综治办、市劳动保障局、市卫生局等联合成立滨州市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领导小组（名单附后），负责活动的组织领导。办公室设在市妇联权益部。各县区妇联、综合治理、劳动保障、卫生等部门要建立健全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的组织领导机构，将创建活动纳入本系统工作内容。

2、制定方案，扎实推进。各县区要从本地实际出发，制定计划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，确保争创活动扎扎实实、卓有成效。

3、发挥优势，各尽职责。各级妇联、综合治理、劳动保障、卫生等部门要发挥自身优势，突出各自特色，抓好活动的落实。各县区妇联要积极做好协调，及时沟通情况，交流信息。

4、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各县区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争创活动的意义和内容，对活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要及时宣传，扩大社会影响，形成浓厚的争创氛围，推动争创活动发展。

附：滨州市争创“优秀妇女维权岗”活动领导小组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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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 长：周淑贞  市妇联副主席

     常青林  市综治办副主任

成  员：刘相忠  市综治办综合科科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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